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西峡县人民法院
宛西法〔2021〕88 号

关于印发《在优化营商环境案件节点管控中

贯彻“13710”机制的意见》的通知

本院各部门：

为了切实在优化营商环境工作中贯彻“13710”工作机

制，经院党组研究，制定《在优化营商环境案件节点管控中

贯彻“13710”机制的意见》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遵照执

行。

西峡县人民法院

2021 年 8 月 20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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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化营商环境案件节点管控中贯彻“13710”

机制的意见

第一章 总则

第一条 为深入贯彻落实中央、省委、市委和上级法院

关于优化营商环境的决策部署，激励广大干警履职尽责、担

当作为，在优化营商环境工作中贯彻“13710”工作机制，

促进该类案件提质增效，不断提升本院优化营商环境工作水

平，依据《全市法院优化营商环境工作激励与责任追究办法

（试行）》、《南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提升

方案》等规定，结合本院工作实际，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涉营商环境类案件节点管控是指以审限管理为

核心，以审限警示为内容，以审判流程系统为依托，对涉营

商环境类案件的立案、分案、送达、开庭排期、结案、审限、

归档、上诉等程序性工作进行规范有序的动态跟踪、监督、

协调，保证案件以最高效率按照流程规范有效运行的综合系

统管理的总称。

第三条 案件节点管控应遵循以下原则：

（一）依法管理的原则；

（二）服务审判、提高效率的原则；

（三）各部门互相配合、互相监督、互相协调的原则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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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加强信息化系统的应用和管理的原则。

涉营商环境类案件案件节点管控工作由审管办统一管

理、协调，本院各庭室、部门各司其职，各负其责，密切配

合，协调运作。

第二章 节点管控

第四条 涉营商环境类案件主要指执行合同五类案件

（金融借款合同纠纷、委托合同纠纷、融资租赁合同纠纷、

买卖合同纠纷、承揽合同纠纷）、保护中小投资者案件和破

产案件。

第五条 案件的审查、收案、立案、分案应在0.5日内完

成，并用专用印章对案件进行标识。

第六条 接到案件后当日启动送达，正常送达3日内完

成，涉外地案件7日内完成，对确需公告送达的案件经主管

领导审批后在7日内进行公告。

第七条 适用小额诉讼程序、简易程序审理的案件首次

排期开庭时间与立案日期不得超过15日，适用普通程序审理

的案件首次排期开庭时间与立案日期不得超过20日(公告送

达的以公告确定的开庭时间为准)。

第八条 需要司法鉴定的，技术科一次性书面告知所需

材料，业务庭在2日内补齐相关材料后，将材料移交至技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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科，同时在系统中点击移送，技术科需在7日内送审，30日

内将鉴定报告送达业务庭。

第九条 开庭后 6 日内完成文书撰写、核稿、送达（包

括公告送达方式）。

第十条 文书送达结束当日进行卷宗整理、结案报批，

审管办当日进行审批。

第十一条 上诉卷宗要在接到上诉状之日起 5 日内（当

事人最后一日提交上诉状的，在 4 日内）移交立案庭，最长

不得超过 19 日（系统结案时间至移交立案庭时间），立案庭

1 日内呈送至中院。

第三章 奖惩办法

第十二条 以简易程序、小额诉讼程序审理的案件在 30

日内审结；以普通程序审理的一、二审案件在 45 日内审结；

对于没有明确审限规定的案件和审判执行事务性工作，要在

1 个月内办结。

第十三条 案件平均审理日数大于 45 日的，每多 5 日年

度绩效考核扣一个标准案件量，反之奖励一个标准案件量。

第十四条 破产案件审理平均用时控制在 350 日左右，

其中“无产可破”案件应在 3 个月内审结，简单案件应在 5

个月内审结，其他案件应在 9 个月内审结，重大复杂案件应

在 12 个月内审结，否则每超 1 个月扣一个标准案件量；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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业简易注销登记公告时间压缩至 20 日，否则每超 5 日扣一

个标准案件量。

第十五条 审管办应对本办法规定的各类案件及各环节

进行督办，并将审判庭各环节超期办理情况定期通报，通报

至各位员额法官。

第十六条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实施。本院以前的有关

规定与本办法不一致的，按照本办法执行。

附件：优化营商环境案件节点管控图

西峡县人民法院办公室 2021 年 8 月 20 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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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

优化营商环境案件节点管控图

案号：（ ）豫 1323 民初 号 承办人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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备注：

1.涉营商环境类案件主要指执行合同五类案件（金融借

款合同纠纷、委托合同纠纷、融资租赁合同纠纷、买卖合同

纠纷、承揽合同纠纷）、保护中小投资者案件和破产案件。

2.以简易程序、小额诉讼程序审理的案件在 30 日内审

结；以普通程序审理的一、二审案件在 45 日内审结；对于

没有明确审限规定的案件和审判执行事务性工作，要在 1 个

月内办结。

3.破产案件审理平均用时控制在 350 日左右，其中“无

产可破”案件应在 3 个月内审结，简单案件应在 5 个月内审

结，其他案件应在 9 个月内审结，重大复杂案件应在 12 个

月内审结；企业简易注销登记公告时间压缩至 20 日。


